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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104

內

正 

03 

設施改善情形： 

◆ 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1. 針對糾正事項一，雲林縣政府已於 104 年 8 月 28 日修正「雲

林縣實物銀行流程」，以強化相關追蹤列管機制。此外，該府

就獨居及高風險老人之界定與追蹤訪視，已研擬個案分級、服

務頻率及服務方式，並按季進行清查後，就清查結果進行後續

追蹤訪視。 

2. 針對糾正事項二，衛生福利部已於 104 年 8 月 21 日邀集行政

院農業委員會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、該部社會保險司、社會救

助及社工司、社會及家庭署等召開研商會議，就不同類型之個

案（包括：接受公費安置者、未接受公費安置者及個案之身心

狀況已無法自主表達者）、不同年金及津貼（包括：老年基本

保證年金、老農津貼、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），分別擬訂相

關處理機制，使前述年金及津貼確實支用於老人身上。嗣後行

政院並已多次定期函復提供各相關機關依照前述 104年 8月21

日研商會議所擬訂之處理機制，採取暫停發放、變更發放、專

案處理等方式之案件數。 

3. 針對糾正事項三，雲林縣政府已檢討修正「雲林縣老人保護安

置服務費作業流程」，並於 104 年 9 月 3 日函請委託安置機構

依前述作業流程配合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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